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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后经费管理及相关待遇实施办法 

（ 试 行 ） 
 

师政人事〔2011〕63 号 

 

根据原人事部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《博士后管理工作规

定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149 号）和《关于调整博士后日常经费

标准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1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博士后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博士后日常经费是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生活

和科研补助的专项经费。 

第二条  博士后日常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按年度资助计划下拨的经费，学校投入的博士后流动站

建设年度预算经费和学院自筹经费。学校根据国家资助计划名额

和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年度招收计划。 

(一) 属学校计划内招收的博士后，招收对象为国家统招统

分的博士毕业生或全脱产形式（含在职或有定向单位的个人）进

入流动站工作的人员，日常经费由国家和学校下拨的经费组成，

由学校统一调配，其中国家资助计划下拔的经费主要用于招收统

招统分的博士毕业生。 

(二) 属学校计划外招收的博士后，招收对象为个人或导师

自筹经费进入流动站工作的人员，日常经费由设站单位和博士后

合作导师自行筹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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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博士后待遇 

(一) 凡行政关系、工资关系、人事档案等全部人事关系转

入我校的博士后人员，在站期间其福利待遇比照我校同等人员对

待，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。由学校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校博管办）从博士后日常经费中划拔到财务处，按月发放。

对出站考核结果合格的一次性发放 0.8 万元考核津贴；考核优秀

的一次性发放 1.2 万元考核津贴；出站考核不合格不发放。 

(二) 人事关系未转入我校的定向博士后人员，其工资及社

会保险等福利待遇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负责。对出站考核结果合

格的一次性发放 0.8 万元考核津贴；考核优秀的一次性发放 1.2

万元考核津贴；出站考核不合格不发放。 

(三) 以本校教师身份进入流动站的定向博士后人员，原有

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；原岗位津贴参照《广西师范大学师资培训管

理的暂行办法》管理，即在站期间暂停，出站考核合格以上一次

性补发 80%，考核不合格不补发。考核津贴根据出站考核结果

一次性发放，出站考核结果合格的一次性发放 0.8万元考核津贴，

考核优秀的一次性发放 1.2 万元考核津贴。 

第四条  博士后科研经费 

(一) 学校对计划内招收的非本校教师身份进入流动站的定

向博士后人员，提供 1.5 万元的博士后科研经费。对本校教师身

份进入流动站的计划内招收博士后人员，提供 1 万元的博士后科

研经费。 

(二) 学校博管办在博士后进站时一次性将 1.5 万元博士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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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启动费转至博士后个人科研经费账户，由科研处按照科研成

果目标管理化的办法统一管理，进站时拨付三分之二研究经费，

结题后再拨付三分之一研究经费，具体操作参照《广西师范大学

博士科学研究启动基金管理办法》。博士后出站时，若科研经费

结余，则由学校博管办继续用于其他在站博士后的相关支出。 

(三) 博士后科研经费只能用于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科研工

作，不能作为生活费领取。 

第五条  博士后工作管理费和日常公用经费。 

(一) 学校博管办参照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规定，每年

从国家和学校下拔的年度经费中提取 3%做为专项经费掌握使

用，用于博士后日常管理工作。 

(二) 博士后日常公用经费主要用于组织博士后参加联谊

会、学术交流活动，经费标准为在站期间（两年）每人 6000 元。

博士后凭参加会议的通知和发票到学校博管办报账，超出经费标

准部分由个人承担，博士后出站后节余部分划拔学校博管办统一

管理。 

第六条  学校给予合作导师每招收1人2000元的工作补贴，

待所招博士后出站时一次性支付。 

第七条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是中国博士后基金会

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的一种带补助性质的科研工作经费。博士

后人员所获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将直接转入博士后个人科研

经费专门账户，各级管理部门不得作任何提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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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用博士后日常经费及其他博士后经费购买的仪器

设备、实验材料、图书资料等物品属国家财产，各设站单位对上

述物品的购置情况应进行登记及资产管理，在博士后出站时清点

移交给流动站。根据中博基〔1993〕9 号文件精神，出站博士后

后续研究必需的、用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购买的上述物品允许

带到工作单位或新站。各设站单位应将物品交接单用公函寄到博

士后工作单位，并到设备部门办理设备增减手续。 

第九条  学校根据每年博士后招收计划统一安排规定的标

准住房（二室一厅，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基本要求）作为博士后公

寓，供本校博士后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使用，由后勤基建处按

有关规定统一管理。博士后按本校正式职工的收费标准交纳水电

费、住房租金等。 

第十条  博士后进站报到后，可在学校落常住户口，到公安

户政管理部门办理户口迁出和落户手续，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

以随其流动，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暂住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相关规定与《广西师

范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见师政人事〔2007〕96 号）

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的解释权在人事处。 

 
 

 

 

 

 


